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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習近平推動「伙伴外交」的背景 

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自 2012年 11月主政以來，領導風格相當強

調所謂「頂層設計」的概念，希望由上而下制訂整體工作方針，推動包括

國內及外交領域的各項事務。2014 年 11 月，中國共產黨召開習近平上台

以來首次的「中央外事工作會議」，不僅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委員集體出席，

幾乎所有黨、政、軍各領域所有涉外事務負責人都共同與會。習近平在會

中針對國際局勢提出總體分析，並且確立未來對外工作的指導原則、戰略

目標以及主要任務。會中提及的「周邊外交」、「大國關係」、「多邊外

交」、「一帶一路」、「正確義利觀」、「伙伴關係」等概念，也成為各

界討論中國外交路線的常見用語。 

    整體而言，習近平上台迄今，對於外交活動的投入，較過去的領導人

來得更為積極。隨著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，習近平致力於

和其他國家建立或提升所謂的「伙伴關係」，試圖發展中國和外國雙邊合

作關係的基本框架，強化中國和「伙伴國家」之間的利益連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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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習近平主政兩年多的時間以來，利用本人出訪或外國領導人訪問中國

的機會，大力推動所謂的「伙伴外交」，主要成果包括： 

    在 2013 年期間，習近平將中國和坦尚尼亞關係從「友好合作」提升

為「互利共贏的全面合作夥伴」（2013年 3月）；將剛果由「友好合作」提

升為「團結互助的全面合作夥伴」（2013年 3月）；將秘魯從「戰略伙伴」

提升為「全面戰略伙伴」（2013年 4月）；將塔吉克由「睦鄰友好合作關係」

提升為「戰略伙伴」（2013年 5月）；將斯里蘭卡從「全面合作夥伴」提升

為「真誠互助、世代友好戰略合作伙伴」（2013年 5月）；將墨西哥從「戰

略伙伴」提升為「全面戰略伙伴」（2013年 6月）；將土庫曼從「友好合作」

提升為「戰略伙伴」（2013年 6月）；將白俄羅斯由「戰略伙伴」提升為「全

面戰略伙伴」（2013年 7月）；將吉爾吉斯從「睦鄰友好合作」提升為「戰

略伙伴」（2013年 9月）；將印尼由「戰略伙伴」提升成「全面戰略伙伴」

（2013年 10月）；以及將馬來西亞從「戰略伙伴」提升為「全面戰略伙伴」

（2013年 10月）。 

    在 2014 年期間，中國進一步將保加利亞由「全面合作伙伴」提升為

「全面友好合作夥伴」（2014年 1月）、將阿爾及利亞由「戰略伙伴」提升

為「全面戰略伙伴」（2014年 2月）、將德國由「戰略伙伴」提升為「全方

位戰略伙伴」（2014年 3月）、將東帝汶由「睦鄰友好合作」提升成「睦鄰

友好、互信互利全面合作夥伴」（2014年 4月）、將俄羅斯營「全面戰略協

作伙伴」提升為「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新階段」（2014年 5月）、將阿根

廷由「戰略伙伴」提升為「全面戰略伙伴」（2014年 7月）、將委內瑞拉從

「戰略伙伴」提升成「全面戰略伙伴」（2014年 7月）、將蒙古由「戰略伙

伴」提升為「全面戰略伙伴」（2014年 8月）、將澳洲由「戰略伙伴」提升

為「全面戰略伙伴」（2014 年 11 月）、將紐西蘭由「全面合作關係」提升

為「全面戰略伙伴」（2014年 11月），以及和 8個南太平洋島國建立「相

互尊重、共同發展的戰略伙伴關係」（2014年 11月）。 

從外交戰略的角度來看，中國推展「伙伴外交」同時兼具了「攻勢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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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「守勢」的作用。在戰略「攻勢」方面，中國透過遍及全球各地的伙伴

關係網絡，可展現在政治、經濟、安全、文化、社會、人道等不同領域，

不斷崛起的國力及影響力；在戰略「守勢」方面，中國在國際上面臨的挑

戰包括：美國亞洲「再平衡」政策、東海與南海主權爭端、中日關係緊張

等，北京推動「伙伴外交」有利於平衡並且反制美國、日本等國家在亞太

地區針對中國展開的「軟圍堵」戰略。 

 

二、「伙伴外交」的特點與分類 

從中國長期對外關係來看，「伙伴外交」歷經二十多年來，具有相當

程度的延續性。中國和伙伴國家的合作內容，需視雙邊關係而定，但合作

重點主要在於；加強黨政軍對話與交流機制、推展雙方經貿合作計畫、宣

示長期重點合作項目、提升兩國社會及文化交流等。換言之，中國與伙伴

國家的合作內容需視雙方合作關係的性質而定，但基本上不脫由「領導人

宣示」、「政治對話」、「經貿合作」、「社會交流」等合作主軸所構成

的伙伴關係。 

    外界針對中國「伙伴外交」的觀察重點之一，在於伙伴關係的分類及

其代表的意涵。大體而言，中國在推展「伙伴外交」過程中，會視中國和

該國的實際關係、合作潛力、該國戰略地位或國力大小的規模而定。因此，

中國對外的「伙伴關係」可概略區分成三種類型： 

    第一是具有高度戰略意涵的伙伴關係，例如：中國和俄羅斯的「全面

戰略合作夥伴新階段」、中國和德國建立的「全方位戰略伙伴」，這類伙伴

關係的建立通常顯示中國和該國的合作，兼具國際、地區、雙邊等不同層

面的重要意義。 

    第二是具有重要或區域層次意涵的伙伴關係，這類伙伴可再細分為四

類：一、「全面戰略伙伴關係」，例如：歐盟、哈薩克、南非、白俄羅斯、

法國、秘魯、墨西哥、阿根廷、英國、蒙古、義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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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臘、丹麥、巴西、委內瑞拉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阿爾及利亞；二、「全

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」，例如：巴基斯坦、緬甸、柬埔寨、越南、泰國、

寮國、澳洲、紐西蘭；三、「戰略合作夥伴」像是印度、南韓、阿富汗、

斯里蘭卡；四、「戰略伙伴關係」，包括：東協、非盟、吉爾吉斯、塔吉克、

土庫曼、烏茲別克、安哥拉、尼日、波蘭、烏克蘭、加拿大、塞爾維亞、

智利、厄瓜多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；四、「相互尊重、共同發展的戰略伙

伴關係」，此為中國和 8個南太平洋邦交國之間的伙伴關係。 

    第三是較為單純的雙邊層次伙伴關係，這類的伙伴關係包含：「互惠

戰略伙伴」（愛爾蘭）、「平等互信、合作共贏戰略伙伴」（哥斯大黎加）、「全

面友好合作夥伴」（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）、「全面合作夥伴」（東帝汶、孟

加拉、尼泊爾、剛果、坦尚尼亞、克羅埃西亞、衣索比亞、拉美共同體）、

「友好合作夥伴」（匈牙利）、「友好伙伴」（牙買加），以及「重要合作夥

伴」（斐濟）。 

在前述三種「伙伴關係」的分類中，第一類伙伴關係的重要性較第二

及第三類來得更高。另外，各類「伙伴關係」如果冠上「全面」、「全方

位」等用語，意指雙方的合作領域較大；如果冠上「戰略」一詞，通常意

謂雙方合作層級在該種分類中屬於較高層次的合作關係，或是雙方在重要

的國際以及區域組織中擁有合作的潛力。 

 

三、「伙伴外交」面臨的問題 

中國利用領導人互訪的機會，宣佈提升和其他國家之間的「伙伴關

係」，不僅可展現習近平上台後「新人新政」的作風、塑造重視外交的形

象，還能吸引國際媒體注意，達到中國加強和世界各地伙伴國家合作關係

的宣傳效果。中國積極推動「伙伴外交」，已逐漸在全球建立「夥伴關係

網絡」，但在實際推展過程中卻也面臨不少問題： 

    首先，中國將「伙伴關係」分成不同的類型，雖然有助於區分中國和

外國的關係存在不同意義和功能，但是難免讓外界認為不同的「伙伴關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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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謂中國對外關係存有遠近親疏的差異。如此一來，對那些未被冠上「戰

略」、「全面」的伙伴國家而言，其地位明顯未受北京的重視；另一方面，

當中國將大多數伙伴關係都冠上「戰略」或「全面」等用語時，又會讓伙

伴關係的分類失去原有的意義。 

    其次，對外建立「伙伴關係」，雖可塑造中國加強和各國合作關係的

友好氣氛，但和同盟關係相較，「伙伴關係」缺乏正式條約的約束力。其

結果為各國或許願意和中國建立起伙伴關係、提升和中國在各領域的雙邊

合作，但卻不一定願意在外交或戰略上和中國站在一起。這樣的問題一再

出現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上，例如中國和歐盟雖擁有「全面戰略伙伴關係」，

卻常因為人權問題出現外交摩擦；另外，東協許多國家和中國存在伙伴關

係，雙方同意加強雙邊經貿合作、加強基礎設施的「互聯互通」，但許多

東協國家仍和美國維持緊密的防務及外交合作關係，目的就在對中國進行

牽制。 

    再者，「伙伴外交」的推展並無法解決中國和外國之間存在的矛盾關

係，較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已經和越南建立起「全面戰略伙伴關係」，也和

印度發展出「戰略合作夥伴關係」，卻無法根本化解中國和這些鄰國之間

的領土主權爭端，雙方之間的戰略猜忌甚至持續升高。 

最後，「伙伴關係」強調的是中國擁有和其他國家推動長期合作關係

的意願、而且雙方在各領域存在共同的利益。然而，即便中國國力持續崛

起，未來如何提出具體、長期的合作計畫，落實中國對伙伴國家提出的合

作承諾，避免北京有關加強「伙伴關係」的政治宣示淪為「口惠而實不至」

的外交口號，都是中國後續在推動「伙伴外交」過程中必須克服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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